附件2

关于《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为落实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求，2010年底，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印发了《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暂行规定》（深规土〔2010〕843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并于2016年正式印发《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深规土〔2016〕11号）（以下简称《配建规定》）。自2010年《暂行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21年底，全市通过城市更新规划配建的保障性住房面积达904万平方米，城市更新已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国家和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提出新要求，全市重点发展区域、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等发展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现行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配建的主体政策《配建规定》已于2021年1月到期。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我市住房制度改革相关工作要求，支撑多主体、多渠道供给保障性住房，助力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亟需结合相关要求，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对《配建规定》进行修订。


二、起草过程
2021年8月，《配建规定》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经过系统梳理国家和我市住房保障要求，全面分析我市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配建工作推进情况和我市城市建设发展新形势，深入调研南山、福田两区保障性住房的规划、管理和使用情况，充分衔接《深圳市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十四五”规划》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和市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的最新工作要求，2022年7月形成了《配建规定》修订草案。经多次讨论修改后，2022年9月形成了《配建规定》修订的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次修订主要围绕六个方面:一是全面对接国家住房保障体系，二是优化调整政策适用对象，三是整合不同政策中的配建比例要求，四是简化配建比例计算规则，五是建立统筹安排搬迁安置用房有关规则，六是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保障性住房配建空间范围图。
（一）保障性住房类型全面对接国家住房保障体系
2019年，国家明确了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的总体要求。本次修订与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全面衔接，明确本规定所称的保障性住房，是指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公租房主要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的户籍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共有产权住房对应我市原公共住房类型中出售的人才住房和安居型商品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户籍居民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困难，主要包含三种类型——我市原公共住房类型中出租的人才住房和安居型商品房、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且符合“小户型、低租金”的市场租赁住房和符合条件的产业园区配套宿舍，依本规定通过城市更新配建可筹集上述第一种类型。保障性住房类型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查过程中由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商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确定。
（二）优化调整政策适用对象
本次修订的政策适用对象包含了《配建规定》与《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号）（以下简称《暂行措施》）明确的城市更新配建或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多种情形，包括按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建、在改造方向为新型产业用地的项目中安排部分保障性住房用地进行建设，以及符合条件的规划为工业的旧工业区，通过简易程序调整法定图则用地功能通过城市更新建设保障性住房。本次修订对配建与建设两种方式进行了区分，即保障性住房的配建是指在规划功能含住宅的各类城市更新项目中按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指通过城市更新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进行建设。从而最终确定本规定适用对象为城市更新项目中保障性住房的配建及建设。
（三）整合不同政策配建比例要求，避免政策叠加使用
原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则以《配建规定》为主体，经《暂行措施》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后确定。为避免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须同时依据《配建规定》和《暂行措施》两套政策展开测算的情况，本次修订经过系统梳理各项政策条款逻辑，采用“分级地区×改造类型”的配建比例表整合原规则中的基准比例、有关改造类型的核增核减规则和土地移交率核减规则等多项内容。配建比例表中的配建比例主要为《配建规定》和《暂行措施》中明确的基准比例叠加有关改造类型的核增核减比例和土地移交率核减比例后所得。
在此基础上，配建比例表有两方面微调。一是为避免出现一类地区配建比例低于二类地区的情况，一类地区城中村（旧屋村）改造配建比例最终确定为13%。二是为贯彻落实《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明确的“旧住宅区拆除重建后优先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人才住房等公共住房建设”的精神，关于旧住宅区改造，本次修订以扣除回迁安置用房后剩余的住宅建筑面积中，保障性住房占比约50%-60%为目标，确定旧住宅区改造配建比例为一类地区24%，二类地区22%，三类地区20%，较原配建水平有小幅提升。
（四）简化配建比例计算规则，降低政策应用难度
原规则由基准比例以及系列核增核减规则构成，核增核减条款较多，相应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为简化计算规则，降低政策应用的难度，本次修订在配建比例表明确的配建比例之外不再额外设置核增核减规则。考虑到保障性住房配建空间范围图修订可统筹解决在优势区位加强配建的内容，本规定不再设置有关轨道站点500米范围内核增的规则。
本次修订延续《暂行措施》的政策逻辑明确了计入基础容积的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占规划批准住宅建筑面积的比例。同时延续原规则中有关混合改造的计算方法逻辑，确定了项目涉及多个改造类型或多个分级地区时，配建比例和计入基础容积的比例的加权平均计算方法。
（五）建立统筹安排搬迁安置用房有关规则
《配建规定》实施以来，保障性住房配建针对不同配建类型采用同一比例，不同项目在同一配建比例下可因配建类型不同而存在利益差别。为进一步缩小因配建类型不同而产生的利益不平等，统筹解决土地整备筹集搬迁安置用房的迫切需求，本次修订建立了配建类型为共有产权房时，在配建共有产权房之外再无偿移交一部分搬迁安置用房的有关规则。通过多案例测算，最终确定移交的搬迁安置用房建筑面积为规划配建的共有产权房建筑面积的15%。
（六）修订空间范围图，优化保障性住房建设空间引导
本次修订依据在编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以下简称“国土空间规划”）的最新规划内容，对空间范围图进行了修订，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全面衔接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扩大空间范围图覆盖范围。本次修订后，空间范围图一、二、三类分级地区覆盖范围共1154平方公里，较修订之前增加了176平方公里。
二是衔接最新的轨道交通规划和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有关内容，调整分级地区。调整原则为，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都市核心区、市级功能中心和重要的科技创新空间，且同时位于已建、在建以及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近期建设的城际线和轨道站点1000米覆盖的地区，确定为一类地区。除一类地区之外的已建、在建以及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近期建设的城际线和轨道站点1000米覆盖的地区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都市核心区、市级功能中心、重要的科技创新空间及城市功能节点，确定为二类地区。位于一、二类地区之外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覆盖的所有地区，确定为三类地区。
修订后的空间范围图，一类地区总面积421平方公里，占比36.5%；二类地区总面积294平方公里，占比25.5%；三类地区439平方公里，占比38.0%。总体来看，修订后的空间范围图实现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全覆盖，衔接了最新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进展，并积极响应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结构与中心体系、科技创新空间布局等规划内容。
为了确保保障性住房配建空间范围图的合理性与时效性，本次修订延续了空间范围图的动态修订机制。
（七）其他
为确保新规定施行后，已有城市更新项目稳定过渡，本次修订明确本规定施行前列入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项目，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三年内更新单元规划经区政府或图则委审批通过的，可依照原有规定执行。本规定施行前列入城市更新单元计划但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三年内更新单元规划未经区政府或图则委审批通过的，以及本规定施行后列入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项目，依照本规定执行。同时，为兼顾政策的时效性及稳定性，本次修订有效期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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